紅灣半島清拆來龍去脈

紅灣半島為私人參建居屋，座落於紅磡灣(黃埔花園側)，共七棟2470個單位，於零二年落成。因為02年停售居屋政策，該屋苑未能售出。發展商和政府經過年多的磋商及訴訟，最後新創建以8.64億買斷紅灣業權。

發展商新鴻基及新創建同時擁有紅灣各50%業權，在本年11月29日，正式宣佈全面清拆紅灣，並興建豪宅。市場估計發展商拆卸重建比翻新出售多賺約30-50億，相信也是清拆的主要誘因。

可是，清拆過程將影響附近只有一街之隔的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的學生上課，並嚴重違反了環保原則，有環保團體就估計廢物量就相當於27天全香港的家居廢物總量。究竟發展商清拆是否合理，相信社會自有公論。

事件日程

	日期
	事件

	99年9月24日
	發展商新創建以5.83億元投得土地契約

	02年8月6日
	紅灣半島落成

	02年11月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決定停售居屋，與發展商磋商補地價後在私人市場出售單位

	03年3月
	政府與發展商談判將單位轉為私樓，但失敗

	03年7月
	新創建入禀控告房委會，追討未能出售單位的損失

	04年2月
	新地宣佈購入原屬新創建旗下惠記的紅灣半島50%業權，另外政府宣佈新創建買斷紅灣業權

	04年3月19日
	新地與新創建達成共識，傾向拆卸紅灣半島重建

	04年3月20日
	房屋局長孫明揚指「是否重建紅灣屬商業決定，但我想社會大眾對拆卸的建議不會支持」

	04年3月21日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表明反對紅灣拆卸重建，認為會製造大量廢料

	04年11月
	教協及地球之友等環保團體發起運動，抗議拆卸紅灣半島

	04年11月29日
	新創建及新地宣佈全面清拆紅灣半島


資料來源：明報

拆紅灣 港府被指放水
大狀議員揭買賣合約刪地契條文
	　紅灣半島的拆樓風波愈鬧愈大！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表示在賣斷紅灣半島的補地價談判中，並不知道發展商有拆卸重建的意圖，但卻被多名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踢爆」政府，指當局與發展商簽訂買賣合約時，不單沒有加入不准重建的限制，更將多項涉及單位內籠規格的關鍵條文刪除，明顯是為發展商預留「改造」紅灣半島的空間，民主派議員明日會提出動議，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記者何苑君、鄧紹基報道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及湯家驊昨於電台節目，就紅灣半島的合約提出連串質疑，其中湯家驊表示紅灣的地契原先清楚列明了樓宇及單位規格，例如單位數量需介乎2500至2600間，連用料都有所限制，外牆只能用紙皮石等。不過，政府與發展商簽訂買賣合約時，卻將所有條文刪除，明顯是為紅灣半島「鬆綁」，湯家驊質疑政府無理由不了解發展商的重建意圖。

　他說「政府內面有個人一定係知情，負責簽合約個官員一定明白到，佢（發展商）唔係諗住將個物業原封不動咁轉賣畀人，至低限度係有廣泛改動。」

指政府內部必有知情人

　在有關的補地價談判裏，於政府一方擔當最高統籌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則辯稱，刪除條文是為了讓發展商將該些居屋單位改裝或翻新，以便在私人市場推售。

　梁展文昨日面對兩名大狀議員的質詢，明顯無力招架，不斷推說「我唔識補地價呢」，並企圖明哲保身，指自己雖被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指派去統籌與發展商的談判，但他實際是做初期統籌，而無參與談判的過程，「我只做統籌囉！補地價係地政總署負責，唔係我範圍」。

梁展文稱不知重建意向

　他說政府的談判隊伍是由地政總署、房屋署及律政司的同事組成，所有事宜均由談判隊負責，「政府談判時，唔知佢（發展商）有重建意向，地契無明文唔准佢重建……當時地政總署知會我，如果重建係要補地價，而刪除條文係容許改裝。」政府發言人昨日亦表示，政府與紅灣半島發展商簽署補地價條文時，刪除原本地契中的多項條文，例如刪除大廈外牆及大堂用料、樓宇單位面積大小等的規定，用意是容許發展商將這些私人參建居屋的用料改裝，以便將這些單位在私人市場出售，又指留意到議員對刪除條文的用意有不同看法，稍後會與議員討論。

刪條文為容許改裝發售

　然而，立會議員並不打算輕易放過政府，民主派議員正醞釀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紅灣半島清拆事件始末和追究責任，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在明天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提出動議，預料可獲足夠票數通過，泛民主派計劃周五再提交內務委員會討論，不過，動議最後須呈交立法會大會通過，目前表明支持的只有25名泛民主派議員，民建聯和自由黨有所保留，泛聯盟仍在考慮中，在分組點票下能否順利成立專責委員會仍未明朗。

民主黨促立會專組徹查

　民主黨副主席李永達認為，現時政府不肯就紅灣半島問題透露資料，必須透過專責委員會才能真相大白，疑問包括地政總署最初曾就紅灣半島的補地價作出建議未獲政府接納，改而尋求國際仲裁，當中原因為何？李永達又指有關發展商的業務除了地產外，還有交通、電訊等，市民可作出行動向發展商施壓，外國快餐店在市民罷買後放棄使用發泡膠器具正是一例。

　對於政府聲言紅灣重建後可要求發展商補地價，四十五條關注組議員梁家傑和泛聯盟議員何鍾泰均指除非更改地積比率，否則政府沒有法律憑據要求補地價，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政府此舉是緩兵之計，以圖平息市民不滿。

聚焦香港﹕紅灣半島拆卸重建的風波--姬勵思

2004.12.08
紅灣半島是私人參建的政府居者有其屋（專門供應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的低價住宅）項目，屋苑提供七幢四十層高層住宅共2400多個單位，已經在2002年落成。同年11月，港府為了挽救地產市場，宣布停建、停售居屋，令紅灣半島空置至今，銷售無期。今年2月，港府以八億六千多萬港元將紅灣半島業權賣給參與項目的地產發展商－新世界發展及新鴻基地產。

上月底，這兩家地產商宣布決定拆卸全新的紅灣半島重建該處成為中高價私人住宅。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梁志堅認為，拆卸重建是糾正錯誤，完全符合經濟效益，是“勇於認錯，錯而能改！”梁志堅稱，落成了的居屋單位，廁所間隔極差，莫說是懷孕婦女難以進入，即使他本人進入廁所後，也要站到角落位置才可關門。

消息傳出後，社會各界嘩然。而地產商的言論更引起市民的反感。

環保團體及市民齊聲指責發展商。綠色和平副項目主任陳宇輝批評地產商為謀取暴利，不惜制造嚴重的環境污染與浪費資源﹐他說﹕拆捨紅灣會做成十九萬噸的廢料，這是不必要的，更重要是對社會價值的衝擊，包括對環境的重視，對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地產商則辯稱，拆卸產生的十九萬噸石石屎，九成半物料可以循環再用，只有幾千噸廢料會送去垃圾堆填區。但陳宇輝質疑這種說法﹕他們說這十九萬噸石屎可在二手市場出售，我想他們是指運回內地，但若無人願意買，就等於把這些廢料棄置在大陸。

另一環保團體地球之友表示，已就地產商失德行為，向國際機構Public Eye提名他們競選“天無眼企業失德大獎”。他們又聯同其他組織，在本周日發起遊行活動，呼籲參加者戴上墨鏡，象徵天無眼。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認為，應該成立專責委員會徹查事件。而一直關注事件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認為，政府要對事件負上大部份的責任﹐他說﹕官員有幾方面的責任，他們為何不回購紅灣，而要賣與發展商，為何又不公開競投; 另一方面，當時售與地產商的價錢是否偏低，以致有賤賣資產之嫌。當然，更基本亦可追究當初政府決定停售居屋時，為何沒有想到有私人參建的居屋，而及早作出應變如豁免該屋苑受有關措施的限制。

涂謹申表示，事件反映政府反應緩慢，後知後覺﹐他認為﹕當地產商放風表示有可能把紅灣拆卸重建時，政府就應做分析與思考應變措施，他應向地產商表明政府亦有立場，以致地產商有所顧慮，不會發表一些令人反感的見論。政府處理這事確是後知後覺，更低估市民的反應，到事件發展到熱熊熊，才轉口風。

由於各界對事件反應強烈超出政府的預期，政府的態度及立場到近兩天才明顯有所改變。由最初表示政府不可能阻止地產商拆卸重建，至今天說會因應立法會議員要求，在徵求發展商的同意下，披露一切守則容許披露的資料。 另外，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說，地政總署署長有酌情權決定，是否批准發展商修改規劃。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政府可引用地契條文，否決發展商更改發展總綱。他說﹕政府現正研究地契列明的條文，看是否有權否決地產商申請拆卸重建，權力又可如何運用等，他們亦會就此諮詢法律意見，但當然亦有可能引起訴訟。

上周以為拆卸已成定局，今日事情發展看來有了轉機，除了看政府的決心與勇氣，市民的集體力量亦不容忽視。

